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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中市南郑区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

南整合办发〔2020〕6 号

汉中市南郑区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领导小组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汉中市南郑区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

资金监督检查工作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区级整合涉农资金项目主管部门：

为了管好用好扶贫资金，确保扶贫资金安全高效使用，现将

《汉中市南郑区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监督检查工作实施

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汉中市南郑区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0 年 6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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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中市南郑区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
监督检查工作实施办法

为了规范管理财政涉农整合资金，确保整合资金安全运行，

更好地发挥资金使用效益，打赢脱贫攻坚战，根据《预算法》、

《会计法》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

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的意见》、《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

行规定》、《中共陕西省委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

三年行动的实施意见》、《陕西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》、

《陕西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监管及责任追究办法》、《省扶贫办等

七部门关于加强扶贫领域资金监管的通知》、《汉中市人民政府办

公室 关于认真做好贫困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工作

的通知》、《中共汉中市委 汉中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〈打赢脱贫

攻坚战三年行动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、《汉中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

（指挥部）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专项扶贫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

工作的指导意见及配套办法的通知》、《汉中市财政局关于加强财

政涉农整合资金监督检查工作的实施意见》、《汉中市南郑区财政

专项扶贫（整合）资金项目管理实施细则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

区脱贫攻坚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监督检查原则

(一)全面完整原则。监督检查资金为中央、省级、市级和区

级纳入涉农资金整合范围的所有资金，监督检查对象为辖区内安

排、使用涉农整合资金的单位或者个人。监督检查环节包括预算

安排、资金下达、资金拨付、招标采购、项目实施、项目决算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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竣工验收、资金报账、公告公示、项目后期管护、绩效评价、发

现问题整改等涉农整合资金运行全过程。

(二)分类指导原则。区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领导小组

办公室负责全区涉农整合资金监督检查的指导、组织、协调等工

作，对本区范围内的重大和重点涉农整合资金实施监督检查。区

财监局主要做好整合财政涉农（扶贫）资金监督检查工作；区扶

贫办主要做好统筹整合财政涉农（扶贫）资金的账务处理、核算

工作；区级项目主管部门主要做好项目实施方案、项目进度、工

程质量、竣工验收和资金使用管理工作；各镇（办）村主要负责

建设项目的组织实施、整合财政涉农（扶贫）资金的日常监管和

自查工作，负责落实上级关于涉农整合资金监督检查事项的具体

安排。

二、监督检查的主要内容

(一)项目主管部门

1.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是否按照整合范围做到应整尽整，集中

用于脱贫攻坚。

2.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是否按时分配下达并拨付镇（办）或项

目实施单位，是否确保年底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执行进度达到 92%

以上，涉农整合资金执行进度达到 85%以上。

3.整合财政涉农资金分配是否符合规定程序，是否存在随意

分配或“撒胡椒面”现象。

4.整合财政涉农资金分配结果、项目实施情况是否及时公告

公示，是否指导并监督镇（办）村或项目实施单位做好项目信息

公开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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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项目主管部门是否及时向区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

领导小组办公室上报相关统计报表和印证资料。

(二)镇（办）村

1.财政涉农整合资金项目实施情况

（1）是否及时制定了项目实施方案，方案内容是否完整（主

要包括：项目区概况及实施背景；项目建设目标任务、内容和规

模、投资概算、施工期限及进度安排；项目组织实施方式；带贫

减贫机制；资金及组织保障；环境保护措施；群众受益及绩效目

标等）；

（2）是否按项目实施方案组织实施，涉及招投标和政府采

购的项目是否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并认真履行合同协议。

2.财政涉农整合资金使用情况

（1）纳入整合范围的资金，是否全部用于农业生产发展和

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支出，是否用于形象工程、政绩工程；

（2）是否用于平衡各种关系、无序分配使用，造成资金用

途再度分散，是否用于其他和脱贫攻坚工作无关的项目和工作支

出等；

（3）是否存在现金支付工程款项行为，贫困户相关到户补

助资金是否严格执行“一卡通”；

（4）是否按项目实施进度支付资金，有无其他挤占、挪用、

截留、滞留资金行为。

3.财政涉农整合资金会计核算情况

（1）是否按要求对统筹整合的涉农资金建立了专账；

（2）会计核算是否准确合规，会计凭证是否齐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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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是否按实际用途列相应支出科目，会计档案是否完整

规范。

（4）是否按时生成会计报表并及时向区整合办上报相关数

据。

三、监督检查程序和方式

(一)监督检查程序

1.区财政局会同区扶贫、审计等部门，按照《汉中市南郑区

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监督检查工作实施办法》及相关法律

法规实施监督检查，监督检查前文书或电话通知被监督检查单位。

2.监督检查结束后，检查组应及时向被监督检查单位反馈存

在问题，并确定整改措施和整改时限，同时上报区脱指办定期予

以通报。

3.被监督检查单位应当及时回应检查组所反馈的问题，并按

整改内容和整改时限抓紧整改。

4.检查组应当在监督检查工作结束后，及时将检查工作相关

资料提交区脱指办。

(二)监督检查方式

1.项目主管部门：查阅上级资金下达文件和本级预算安排文

件；查阅资金整合方案；核查实际整合资金情况；查阅整合资金

分配及下达文件；查阅整合资金账务及报表；查阅整合资金拨付

凭证；查阅其他相关资料。

2.镇（办）村：查阅上级整合资金下达文件；查阅切块下达

整合资金分配方案；查阅项目实施方案；核查项目实施情况（提

取相关项目招标投标、政府采购、项目质量等项目实施进度印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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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料，并深入项目现场查看、走访项目覆盖区群众）；核查项目

资金使用情况（查阅整合资金收支凭证）；核查整合资金会计核

算情况（查阅整合资金账务及报表）；查阅其他相关资料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(一)财政部门在制定涉农整合资金监督检查工作计划时，应

当加强工作协调与配合，避免重复检查。

(二)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应积极配合财政涉农整合资金使用

管理情况监督检查工作。

(三)各监督检查组根据情况自行确定监督检查时间和方式，

每月向区脱指办报告一次工作开展情况。

(四)财政涉农整合资金监督检查结果，将作为年度脱贫攻坚

工作评价依据。

抄送：市扶贫开发办公室，市财政局；区脱指办，区扶贫办，区财政局。

汉中市南郑区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6月16日印发


